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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吉林省建设占用耕地表土剥离工作管理办法》政

策解读 

自然资源厅 

  按照《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》要求，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表土剥离具体

管理办法。为此，我厅根据我省实际情况起草了《吉林省建设占用耕地表土剥

离工作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有关情况如下： 

  一、《办法》的起草必要性和依据 

  （一）表土剥离始终是我省耕地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。近几年来，我省加

大了表土剥离利用工作力度。2012 年，在我省土地整治重点区域选择了 18 个

县（市、区）作为试点，进一步扩大工作范围，探索建立涵盖表土剥离、存
储、管理、交易、利用等全过程的工作机制。2013 年，省政府下发了《关于推

进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的意见》。2014 年 9月，原国土资源部在

我省召开了全国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现场会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。

2016 年，我省专门下发文件，明确将表土剥离方案作为征转用报批要件，表土

剥离工作在全省全面推行。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，在“十二五”“十三

五”发展规划、省、市、县层层签订的耕地保护目标责任状，年度省委一号文

件中，都明确将表土剥离利用作为保护耕地、提升耕地质量的一项重要保障措

施。从 2014 年 2018 年，我省实施或计划实施表土剥离建设项目共 63个，应剥

离耕地面积 1.82 万亩，实际剥离 1.27 万亩。 

  （二）表土剥离工作面临困境亟需解决。多年来，我厅虽在表土剥离利用

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，但也面临着亟待需要解决的困难。主要是需要配套
制度和资金支持。开展表土剥离工作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撑，在表土的剥离环

节、存储养护环节、交通运输环节和回填再利用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。受相

关政策约束，耕地开垦费等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专项资金无法直接用于表土剥离

工作。目前是将表土剥离的全部成本转嫁于用地单位，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
情况下，地方政府和用地单位的积极性不高。因此，建议表土剥离实行项目管

理，包括覆土选址、测绘、可行性研究、初步设计，实施方案、招投标、施

工、监理和验收等方面形成完善的管理制度。 

  （三）制定《办法》是我省黑土地保护工作的需要。2018 年《吉林省黑土

地保护条例》公布实施，对耕作层土壤剥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将表土剥离工



作写入法律，并规定了不开展表土剥离的处罚金额，从行政上推进了全省表土

剥离工作的开展。有效利用剥离的黑土进行造地复垦，提升土地耕植能力，取

得了较好成效。《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》要求，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表土剥

离具体管理办法，为建立健全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制度和机制，我们起草了本

《办法》。 

  二、《办法》的制定过程 

  2019 年 3月，我厅开始启动制定《办法》工作，通过大量的调研、讨论，

征求多方意见，形成了《办法》的征求意见稿。先后两次征求省直相关部门和
各市（州）政府（含长白山管委会、梅河口市和公主岭市）意见，两次经司法

厅合法性审查，我们根据各单位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送审稿。。我厅

依规定履行了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法律咨询、集体

讨论等程序。2019 年 12 月 11 日，上报省政府，12月 14 日省政府同意由省自

然资源厅联合农业农村厅印发实施。12 月 19 日，吉林省自然资源厅、吉林省

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实施。 

  三、需要说明的问题 

  《办法》由总则、剥离范围、方案编制、剥离实施、剥离验收、措施和附

则七章组成，共二十七条。《办法》进一步明确实施责任主体和剥离范围；实

施方案编制要求；剥离工程的验收要求；剥离土壤的存储利用等方面的内容。

主要有以下特点：一是进一步明确各级职责。表土剥离工作由省级政府是监督

管理、市县级政府组织领导，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督指导。二是进一步细

化了耕作层土壤剥离的范围。重点在建设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及黑土区内的

高质量耕地。三是明确了监督管理权限。将表土剥离工程实施后的验收权限下

放到市县级，便于此项工作的具体实施。四是统筹剥离和利用。土壤剥离不是

目的，再利用才是整个工作的落脚点。我们将土壤剥离与土地开发整理、工矿

废弃地复垦、村庄复垦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、城市绿化等用土工程紧密结合起

来，做到土壤剥离与利用相衔接，努力做到了耕作层土壤供需结合。五是做到

行政与市场相结合。《办法》中注重发挥行政手段和市场调节两个方面的作用,

分类引导，共同推进。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，实行有偿使用，自行制定

土壤利用制度，确定剥离和利用方式。提高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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